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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性经济作为制度监管的漏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然而目前仍缺乏应对隐性经济及雾霾污

染的长期有效的治理措施。文章采用 MIMIC模型测算了中国大陆 31个省份 2000—2018年的隐性经济规模，结果表

明各省份隐性经济规模年均值介于 11.74%～17.35%之间，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基于对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特

征的检验，文章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隐性经济及其交互作用对雾霾污

染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隐性经济的存在会弱化本地及邻近地区正式环境规制的治理效力，甚至使其无效化。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规范性压力抑制了本地的污染性隐性经济活动，是治理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有效工具，但其并

未对邻近区域的隐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

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据此，文章从规制工具及隐性经济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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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有多达 180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北部和中东部城市

持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不仅危害着人们的生活和健康[1]，也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对此，中国政府相继颁

布了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例如环保税、排污权交易等，这些政府制定的、旨在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被称为正式环境规制。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措施能够约束企业排污行为，进而对环境治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Zhang

等认为政府的环保行政法规抑制了 SO2、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3],Féres等认为政府环保部门的巡查次数与企业的环保行为之

间存在正向的关联[4]。但也有学者基于“绿色悖论”[5,6]、“遵循成本说”[7]等理论认为环境规制是无效的。环境规制增强的预期

促使企业加大对当前能源的消耗[5,6]；规制力度加强导致的企业向约束较弱区域的迁移行为在大气污染物的传输下仍对本地空气

质量产生威胁[8,9]；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负担使得污染企业和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环保监督机构来降低预期惩罚成本[10]；地方政府

基于“晋升锦标赛”的逐底竞争使得政府宁愿以环境换经济
[11]
。环境规制是否具有大气污染治理效力尚未有统一论断，现有研

究多是考虑了政府部门的宽约束以及企业的迁移、寻租等行为，而较少考虑由于企业向隐性经济部门转移而产生的规制非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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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问题，而这是决定环境规制大气污染治理效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隐性经济是指未被政府部门监管的，社会生产的但未被统计在官方数据中的收入。我国存在较大规模的隐性经济活动，杨灿

明等测算出我国 1998—2007 年期间隐性经济规模占 GDP 的比例在 10.5%～14.5%之间，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12]。El⁃gin 等认

为，隐性经济通过规模效应和放松管制效应作用于环境污染[13]。高度劳动密集型的隐性经济部门所产生的污染是有限的，隐性经

济规模越大，污染物的排放越少，同时，隐性经济部门对政府法律法规约束力的规避使得企业往往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

收益，污染密集型的隐性经济削弱了正式环境规制的治理效力。而行政腐败导致的“规制俘获”更给隐性经济的蔓延提供了契

机[10]。Wang 等认为隐性经济部门污染物的排放要高于正式经济部门，因而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大会加剧环境污染[14]。而闫海波等

认为中国高污染、高耗能经济活动的投资大、风险大，再加上政府监督力度增加，导致地下资金更多存在于第三产业部门，因而

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小
[15]

。当前仅有较少研究关注到由于隐性经济而产生的环境规制执行偏差问题，更少有研究将其与环境规

制及雾霾污染联系起来，对于隐性经济始终缺乏长期有效的治理措施。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以政府规制措施为主的正式环境规制，而忽略了公众在隐性经济监管和

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法律法规等命令型规制措施，例如劳动市场规制、贸易壁垒等减少了官方经济部门人员的选择空间[16]，

过度的环境管制往往伴随着更大的隐性经济规模
[17]

。市场激励型规制所带来的税收负担会挤压官方经济劳动的利润，而成本负

担越大，越会刺激企业的隐性化[16]。隐性经济活动的隐蔽性增加了政府监管部门环境监测的难度，极大提高了执法成本，难以保

证监管的实时性和全覆盖。而由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提出的，旨在保护环境的协议、承诺或计划等规制措施，即非正式环

境规制有效弥补了正式环境规制的不足[18]。地下经济活动对社区及周边地区环境的破坏会引起社区群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不

满，公众依靠对工人和管理人员施压、居民投诉、负面宣传、产品抵制等方式对企业施加了“非正式监管”[18,19]。非正式环境规

制监督的实时性、低成本及对企业和政府的规范性压力等特点使其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其能否成为抵制隐性经济、改善大

气环境的新方式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研究隐性经济，以期为治理隐性经济和大气污染提供新思

路。 

雾霾污染并非是局部的环境问题，在空气流、温度、湿度等气象因素影响下，对周边地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加强环境规制

可能促使污染企业迁移而对周边地区的环境质量造成破坏[8,9]，也可能通过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改善本地及周围地区的环境质

量[20]。基于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的研究，Feng 等发现，本地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降低雾霾污染，但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

加强本地的雾霾污染[21]。除环境规制外，隐性经济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也存在着空间效应。Huang 等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

隐性经济规模的增长不仅会带来当地雾霾污染的加剧，还会造成周围地区环境的恶化[22]。然而，当前较少文献全面研究环境规

制、隐性经济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十分有必要从空间角度探究污染物的区域转移机制，为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建设提供政策

建议。因此，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探究隐性经济在其中产生的影响，以期为

治理隐性经济和雾霾污染提供有效途径。 

1 理论假设 

为了达到政府部门的环境规章制度标准，企业需要增加对绿色清洁技术的研发投资，施行绿色管理以减少企业排污量。企业

技术创新以及排污费或环保税的征收增加了企业负担[23,24]，使得部分企业选择迁移到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其他区域[9]，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本地的污染密集型生产活动，促进了该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23]。而隐性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制度弱

化的体现
[25]

，也是政府环境规制失效的重要原因。隐性部门企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地理位置分散等特点，政府难以有效监管

隐性部门的排污行为[26]。基于隐性经济部门的隐蔽性特征，Baksi 等构建了包含正式经济部门及隐性经济部门的垂直生产模型，

并假定从隐性经济部门购买的污染中间品的价格低于正式经济部门生产中间品的边际成本[27]。为了减少生产成本，部分正式生

产部门倾向于将污染中间品的生产外包给隐性经济部门[28]，或者将全部生产活动转向隐性经济部门以规避政府的环境管制，从

而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基于以上垂直生产模型的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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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正式环境规制一方面促进企业采用先进的绿色生产和污染处理技术进行减排，另一方面其强制性和高负担促使了隐

性经济活动增加，进而导致雾霾污染加剧[22,25]。 

中国环境规制的力量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众及社会团体的环

保意识逐步提升，以公众为主导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成为完善“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环境管理能力的新动力，逐步推动

政府监管机构科学分配监管资源，从而提高地区环境质量。公众和社会团体作为环境质量和生态效益的直接受益者，能实时监督

隐性部门企业的排污行为[29]，并推动政府加大环保投入与环保监督[30]。公众舆论本身也影响着污染型企业的声誉和股价[31]，并通

过产品抵制、对企业管理人员施压等措施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4]，同时投资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对绿色环境的共

同诉求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环境污染的惩罚成本，从而遏制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蔓延。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2。 

假设 2：以公众为主导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会抑制隐性经济活动，进而减少雾霾污染。 

在考虑减排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规避政府的环境监管选择将部分或全部生产活动转入隐性经济部门。若企业从事隐性

经济活动被发现，企业将面临罚款或向官员贿赂，具体处罚取决于企业面对的监管官员是正直官员还是腐败官员。当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政策不相协调时，污染企业向政府官员“游说”或“寻租”成功，政府寻租腐败的经济行为是导致环境规制执行偏差

的重要原因之一[14]。一方面，行政腐败给寻找污染转移的企业创造了机会，Biswas 等认为腐败利于隐性经济企业规避政府的环

境监管[32]，促使隐性经济规模扩大，给当地环境造成负面影响[32]。另一方面，行政腐败阻碍了投资于环保行业的厂商入驻，导致

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受阻。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3。 

假设 3：行政腐败问题会导致隐性经济规模增加，给当地环境造成负面影响[32]。 

综上所述，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十分有必要考虑隐性经济和腐败等因素的调节效应，这

对于正确理解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构建“环境规制—隐性经济—雾霾污染”的

理论分析框架。根据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政府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增加可能会促使企业生产活动从官方部门向隐性经济

部门转移，并产生行政腐败问题，使得隐性部门集聚着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导致单位产出的污染量增加。同时隐性部门的存

在增加了政府监管难度，但随着公众和社会团体的环保意识提升，公众主导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实时监督隐性部门企业的排污

行为，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和增加企业环境污染的惩罚成本，从而遏制隐性部门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蔓延。 

2 模型与变量 

2.1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表明，正式及非正式环境规制以及腐败均会作用于隐性经济活动进而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环境规制

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及腐败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纳入方程。同时考虑到大气治理并非仅仅涉及单个地区的污染治理，还受到周

边区域环保政策及治理成效的影响，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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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mit表示雾霾污染程度，用各省份的年均 PM2.5浓度值表示；ferit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ierit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seit 表示隐性经济规模；ferit·seit 及 ierit·seit为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反映了环境规制通过隐性经济

对雾霾污染产生的间接影响；corrit为腐败程度；corrit·seit为腐败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反映了腐败与隐性经济之间的交互作

用；xit为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 1；ρ为空间滞后系数，反映了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程度对本地空气质量的影响；δi为个体

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变量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对于文中所涉及到的价值形态的数据，本文均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①雾霾污染（pm）。雾霾污染程度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以首要污染物 PM2.5的年均浓度值来表示。数据源于美国大气成分分

析组使用卫星遥感的气溶胶光学深度数据，通过 ArcGIS将此数据转化为 PM2.5监测数据，以对数形式计入方程。 

②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强度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fer）和非正式环境规制（ier）。

目前对正式环境规制的度量指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已有的指标包括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22]、工业三废去除率[33]、污染物处理设

施年度运行费用[34]等。本文以排污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是基于公众自身环保意愿产生

的污染抵制行为[18]。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对完整性，本文以人均环境信访数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 

③隐性经济（se）。目前对隐性经济的测度存在多种方法，考虑到隐性经济的广泛性及多样性，本文借鉴杨灿明等[12]采用多

指标多原因模型（Multiple Indicators Multiple Causes Model,MIMIC)
[16,35]

，以税收负担、居民可支配收入、失业率、自我就

业率和政府管制作为原因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作为指标变量。并以杨灿明等[12]所计算的 2007年中国各地区隐

性经济规模为基准年份的隐性经济规模，借鉴 Giles等[36]的方法，计算 2000—2018年中国各地区的隐性经济指数（隐性经济占

官方 GDP的比例）： 

 

式中：secoit为第 i个地区第 t年的隐性经济规模占 GDP的比例；secoi,2007为基准年份（2007年）隐性经济占官方 GDP的比

例；ηit为计算得到的初始隐性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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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8年全国及分区域隐性经济规模变化箱线图 

计算结果如图 1,2000—2018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隐性经济规模位于 11.74%～17.35%之间，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最大，介于 12.80%～18.31%之间，而中部及西部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分别介于

11.54%～16.15%和 10.89%～17.26%之间。自 2001年中国加入 WTO，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带动了国内整体经济水平的上

升，隐性经济活动的经济体量逐渐增大，加上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市场监管体系的不健全进一步促进了地下经济活动的蔓延。尤

其是在东部地区，消费水平的上升、交通体系的完善、人员与贸易的频繁流动为地下经济活动提供了契机，因此东部地区的隐性

经济规模相对较高。 

④腐败（corr）。腐败官员比例的增加降低了非正规部门的预期惩罚成本，削弱了环境规制政策的监管力度，进而加剧了环

境污染程度[14]。本文以职务犯罪立案数与公职人员数之比来表示各省份的腐败程度。职务犯罪立案数是指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

侦查的贪污、受贿、渎职案件数，公职人员数则以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年末就业人员数表示。 

⑤固定资产建设（asset）。化工、钢铁、冶金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有限资源的约

束下，政府官员往往选择固定资产建设而非环境治理
[37]
。本文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固定资产建设，并做对数处理。 

⑥贸易开放度（peropen）。贸易开放对一国环境状况的影响是双向的，既可能导致“污染避难所”的产生，也有可能存在

“污染光环效应”[38]。因此，贸易开放程度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文以人均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表示。 

⑦研发强度（rd）。企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带来了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加重了企业的经营负担，但绿色生产技术和末端处理

技术的改进可以有效减少污染
[33]
。本文以各地区研究与实验发展内部经费支出来衡量，并做对数处理。 

3 实证结果分析 

3.1雾霾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 

图 2 为 2000—2018 年全国及分区域 2PM2.5年均浓度变化趋势图，图 3 则反映了 PM2.5在 2000、2006、2012 及 2018 年的空间

分布情况。从全国层面来看，多数年份 PM2.5 的年均浓度值均超过了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出的 PM2.5 年均浓度准则值

（35μg/m3），并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变化趋势。这种波动上升再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的发

展及生态文明的建设密切相关。分区域来看，东部及中部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PM2.5 年均浓度值分别介于

25.70μg/m3～47.56μg/m3 与 29.35μg/m3～47.23μg/m3之间，尤其是天津、山东、河南等省份，其部分年份的年均 PM2.5浓度

甚至超过了 70μg/m3，雾霾污染较为严重。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PM2.5年均浓度介于21.55μg/m3～35.92μg/m3 之间，

并在 2014年之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空间上来看，雾霾污染在 2000—2006年期间，呈现出以河南、宁夏等为中心的空间扩散

化、连片化趋势，在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地区形成了大范围的高污染区域，尤以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份的污染最为

严重。随着大气环境的治理，各省份环境质量逐步好转，在 2012年呈东西两侧污染组团的空间分布格局，2018年雾霾污染主要

集聚于东部的少数省份。 

3.2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大气污染物存在跨区域流动，一个地区的雾霾污染不仅源自本地的生产活动，同时还受到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21]。

为了测度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程度，本文计算了 2000—2018 年 PM2.5浓度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同时为了反映雾霾污染集聚的

空间差异性，本文进一步绘制了 2000、2006、2012 及 2018 年 PM2.5的局部 Moran'sI 空间分布图（图 4）。2000—2018 年全局

Moran'sI指数位于 0.145～0.292之间，除 2010年外，其余年份的 Z值均明显大于 1.65，表明中国大陆各省份雾霾污染存在正



 

 6 

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即雾霾污染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从局部的空间集聚来看，高污染集聚组团主要位于华北（河北、北京）、

华东（山东、安徽、江苏）、华中（河南、湖北）等地区的部分省份，而低污染集聚区则主要位于中国的西南和东北地区，高值

和低值污染集聚区范围逐步扩大，区域空气质量呈两极化趋势。 

 

图 22000—2018年全国及分区域 PM2.5浓度变化趋势图 

随着地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某些省份及其邻近区域的雾霾污染程度存在空间跃迁现象。本文借鉴 Rey[39]的时空跃

迁分类方法将雾霾污染 Moran散点的时空变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某省份雾霾污染的相对跃迁，表现为HH→LH、HL→LL、LH→HH

三种变迁模式，代表省份分别为陕西、青海和江西等。第二种类型为邻近区域的时空跃迁，表现为 HH→HL、HL→HH、LL→LH 三

种变迁模式，代表省份为甘肃、天津和海南等。第三种类型为某省份及其周边省份同时跃迁，表现为 HH→LL、LL→HH 两种变迁

模式，代表省份为宁夏和上海。大部分省份属于第四种类型，即本地与周边省份均未发生变迁，在 2000—2018年共有 19个省份

未发生变迁，占总体的 61.29%。这表明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并且呈现出西部地区向低污染聚集区转变、东

部地区向高污染聚集区转变的趋势。尽管从总体上看，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治理已初见成效，但部分省份，尤其是东部省份的大

气治理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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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06、2012及 2018年 PM2.5浓度的空间分布图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 GS(2020)463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 4同。 

 

图 4 2000、2006、2012及 2018年 PM2.5浓度的 LISA集聚图 

3.3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雾霾污染 

雾霾污染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违背了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使用非空间模型会导致有偏的估计[20]，因此本文将空间因

素纳入研究范围。LM检验和 RobustLM检验的结果表明空间滞后模型及空间误差模型均存在，LR检验和 Wald检验的结果（由于

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个体固定效应 SDM 模型的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结果）表明 SDM 模型优于 SAR 及 SEM 模型，本文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随个体或时间而异的非观测

效应，本文将模型进一步划分为个体固定效应 SDM 模型、时间固定效应 SDM 模型及双向固定效应 SDM 模型。由于反馈效应的存

在，SDM模型的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22]，因此，本文基于偏微分法将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

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可知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 R-squared、Log-likelihood 均显著高于时间固定效应及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因此本文主要讨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3。 

模型（1)～(3）中，雾霾污染的空间滞后系数ρ均显著为正，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的雾霾污

染对本地的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正式环境规制（fer）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在没有隐性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的环境规制措施能够抑制雾

霾污染的产生，周边地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在治理自身污染的同时，通过地区间环境治理策略的互动和大气污染物传输的减

少，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本地污染物的积聚。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交互项（fer·se）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表

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相互作用对雾霾污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政府环境规制的强制执行激励了企业向地下经济活动

的转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隐性经济部门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而非排污处理上，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同时正式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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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间接效应还通过空间溢出恶化了邻近地区的空气质量。根据计算，正式环境规制对应的隐性经济规模的临界值分别为

13.48%、15.26%、14.93%，而中国 2000—2018年的隐性经济规模介于 11.74%～17.35%之间，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这表明

正式环境规制呈现出无效化，甚至恶化大气环境的趋势。 

非正式环境规制（ier）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可能原因在于当不存在高污染的地下经济活动时，公众的环保诉求并不足以

对高污染企业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交互项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一定规模的隐性经济活动所

带来的污染问题可以激起公众对于该生产活动的不满，公众的投诉举报打破了隐性经济的隐蔽性，对政府的规制执行施加了压

力，而对产品及企业的抵制行为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利润，进而抑制了高污染隐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利于大气环境的治理，但其间

接效应并不显著，表明公众的环境治理具有“孤岛效应”，对周边地区并不具有明显的治理效力。 

隐性经济（er）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不存在环境规制的情况下，隐性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

于当不存在环境规制时，隐性经济活动多为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活动，其产生的污染相较于大规模资本型产业要少。腐

败（corr）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原因在于当不存在隐性经济时，企业的寻租行为加剧了正规生产部门的市场竞争，减少了经济

活动的发生或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外迁，进而一定程度遏制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34]。腐败与隐性经济交互项的直接及间接效应均

显著为正，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污染企业的惩处几率相对降低，企业向收益更大的隐性经济部门转移，腐败通过扩大隐性经

济规模导致了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更为严重的雾霾污染。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在“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下，政府官员相较于可持续的发展更倾

向于获取短期的经济效益，因此在有限资源下，政府官员会更多地进行固定资产建设，这一方面促进了电力、冶金、造纸等高收

益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挤占了环境治理投入，使得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治理等得不到有效补充，因而难

以对大气污染进行有效治理
[37]
。贸易开放度的直接、间接及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转

型期薄弱的环境监管机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及大规模的商品需求等都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加工厂”，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及人力资本的上升，这一情况正在逐渐改变。研发强度的系数显著为负，清洁能源的使用、清洁生产工艺及污染处理技术

的创新、绿色智能设备的应用以及推广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3.4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各地区在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区域异质性

影响。由于东北地区的样本量过少，本文按照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大陆 30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区域空

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东部及西部地区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且其间接效应也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东部地区

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承担着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任。随着中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的

加强，各省政府严抓环境破坏行为，对高污染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排污费、资源税等多项环保政策，倒逼企业采用绿色环保生

产设备，创新三废处理技术，但沉重的绿色成本也使部分高污染中小型企业选择转入隐性经济部门规避政策约束，且这种影响通

过空间溢出也导致了邻近区域污染的加剧。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荒漠化、土壤盐渍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建

设，政府实施了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等多项生态修复工程，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高水平，规制的严厉性及政府监管的

困难使得隐性经济活动逐渐蔓延，扭曲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意图。而对于中部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建设并未实现经济的快速崛起，

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绩效上，环境监管相对宽松，存在政策执行偏差，再加上资源型产业的高成本、高风险，隐性资本难以

进入高污染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活动，劳动密集型的隐性经济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相对较小。 

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在东部及中部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虽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保公众参与法律法

规等公众环保参与措施逐步出台，但公众环保参与仍然存在企业环境信息不透明、公众参与环保决策程度低、农村人口环保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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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高、个人环保行为不规范、政府未及时响应等问题，非正式环境规制不足以制约污染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公众环保认知及

环保参与决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对于西部地区，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使得政府将生

态文明建设置于优先位置，对于公众的环境举报具有更为积极的响应，政府的严格执法沉重打击了污染密集型的隐性经济活动。 

东部及西部地区腐败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腐败与隐性经济的交互作用对大气中污染颗粒物的积聚存在

正向激励作用，官员腐败降低了企业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惩处几率，企业更多地将生产活动转向低成本的隐性经济活动，尤其是

东部地区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官员腐败所引起的隐性经济活动相较中、西部具有更大规模，进而对于环境质量产生更大的破坏

力。而中部地区腐败与隐性经济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中部地区的官员腐败行为并未显著提高隐性经济中污染严重

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占比，资源型产业的高成本及高风险阻碍了隐性资本的进入，进而对于雾霾污染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东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东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及产

业建设具有一定关联，尤其是中部地区，中部崛起战略拉动下的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所带动的能源消耗的增长引起

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而西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仍然阻碍着经济体系的建设。在对外开放方面，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度的系数显

著为正，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东部地区出口贸易较为发达，大量初级品的生产及出口加剧了资源的消耗及对环境的

破坏
[40]

，形成了“污染避难所”。东部地区技术研发显著为负，而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绿色生产及处理技术的发

展及推广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推手，而中西部技术创新研发能力的不足及技术推广的滞后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态环境

的改善。 

3.5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检验：①以地理距离矩阵代替邻接矩阵；②由于 2007年环境信访数出现异

常低值，因此将 2007年数据剔除再进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可知，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结论基本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

可靠的。 

4 结论与建议 

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是政府及公众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方式，然而隐性经济的存在扭曲了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本文基

于 2000—2015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正式及非正式环境规制、隐性经济、腐败及

雾霾污染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政府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在约束高污染企业、减少正式经济部门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同

时，其规制政策的强制性和严格性导致了经济活动向隐性经济的转移，随着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大，正式环境规制呈现出无效化的

趋势。②公众的环保参与有效抑制了高污染隐性经济活动的蔓延，在隐性经济的激励下逐渐显现出环境治理效力，成为控制隐性

经济和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方式。③从全国层面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及通过隐性经济产生的间接效应均具有空间溢

出效应，周边地区的正式环境规制措施同样影响着本地的环境治理，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存在“孤岛效应”，其尚未对邻近区域

的环境污染产生足够的治理效力。④官员腐败增加了“规制俘获”的可能性，放大了隐性经济对环境的破坏。⑤分区域来看，正

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隐性经济的抑制作

用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①环境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是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稳步进行的基础，而政府规制工

具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利于减少企业负担，避免企业在成本压力下铤而走险，对进行绿色生产存在技术和资金困难的企业进行指

导和帮扶有助于正式部门企业的节能减排及减少企业的隐性化。②鉴于隐性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既要建立合理的隐性经

济监督核算机制，又要扩大监督范围，遏制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隐性经济部门污染排放的惩罚力度，降低隐性经济

部门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比例。③既要调动公众的环保积极性，发挥公众的参与作用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拓展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渠道，又要完善政府部门的环境信访应答机制，积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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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④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反腐的常态化能够制约企业的寻租行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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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为使每个地区至少有一个邻居，在空间权重矩阵中将海南设置为广东省的邻居。 

2按照国家统计局文件中东、中、西部省份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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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3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因此本文该部分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 30个省份。 


